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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针对跳水运动员全红婵

遭受大规模网络暴力一事，广东省二沙

体育训练中心正式发布声明称已报警，

将通过法律途径坚决追究网暴者责任；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同步

发声，全力支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运动

员合法权益，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

侵蚀。

目前，警方已通报案件正在办理，

这场始于饭圈互撕的侵权事件，已正式

进入全链条法律追责程序。记者采访

律师拆解此次事件的法律边界，为公众

厘清网络暴力的追责红线。

群组中发布侮辱诽谤言论
构成名誉权侵权需要担责

“很多网暴者存在一个核心误区，

觉得私下建群吐槽、匿名发言就可以规

避法律责任，这完全是对法律的误读。”

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孟莉指出，

此次事件中，媒体报道的涉事200多人

群聊细节，是认定侵权责任的关键。该

群公告明文标注“禁止攻击其他运动员

（全红婵除外）”，群内长期发布针对全

红婵的侮辱性外号与人身攻击言论，这

绝非普通的“口嗨”，而是形成了有组

织、有明确指向、具有主观恶意的持续

性人格侵害行为。

冯孟莉进一步解释，《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名誉权。由不特定关系人组成的微

信群具备公共空间属性，在此类群组中

发布侮辱、诽谤言论，直接构成名誉权

侵权，侵权人需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即便跟风发布一句侮辱言论
相关行为人也难逃治安追责

冯孟莉特别指出，全红婵出生于

2007年3月28日，截至2026年4月8

日事件爆发时，她刚满19岁，若针对全

红婵的网暴时间覆盖了她的未成年阶

段，则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及相关规定，侵权人的主观

恶性更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更强。

同时依据《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群主负有法定的群组管理责

任。本案中群主不仅未制止群内侵权

行为，反而通过群公告为针对全红婵的

网络暴力侵权行为“开绿灯”，应当与直

接发布侵权言论的群成员承担连带侵

权责任。而从行政违法层面看，《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

定，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的，可依法处以治安拘留及罚款，即便

是跟风发布一句侮辱言论，相关行为人

也难逃治安追责。

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
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徐伟从刑事追责维度表示：“民事与

行政追责只是此次事件的法律底线，本

案中涉事网暴行为的情节，如果经调查

已经触及刑事犯罪的红线，甚至存在检

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可能。”

徐伟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

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

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最高可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不同于大众认知

中“侮辱诽谤罪只能自诉”的误区，当犯

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

益”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公诉。

两位律师均认为，此次事件绝非个

案，其背后暴露出的“施暴低成本、维权

高成本”的网暴治理困境，亟待通过刚

性的司法实践破解。

任何突破法律边界的行为
都必将承担相应法律代价

冯孟莉表示，全红婵本人面对网暴

时的隐忍与恳求，彰显的是她的个人修

养与气度，但这绝不能成为网暴者逃避

法律责任的借口。网络空间的自由，

是法律框架内的有限自由，任何突破

法律边界的行为，都必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代价。徐伟补充道，两级体育部

门的联合发声、警方的回应，就是要打

破网暴者“法不责众”的幻想，让躲在

屏幕后的施暴者明白，网络从来不是

法外之地。

此次全红婵网暴事件的法律追责

进程，不仅是对一名年轻运动员合法权

益的坚定守护，更是我国整治网络暴

力、规范网络言论、抵制畸形饭圈文化

的生动实践。它清晰地传递出明确信

号：无论是有组织的网暴策划者、跟风

施暴的参与者，还是未尽管理义务的平

台与群主，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必被依

法追责。唯有让法律利剑持续发力，才

能破除“施暴低成本”的困境，净化网络

生态，让体育精神远离戾气、回归纯粹。

据央广网

石家庄一女子
夜间落水
3男子营救时
不幸牺牲

3月30日晚上11时30分左右，石

家庄石津灌渠石家庄晋州段，一名女子

夜间落水，当地派出所辅警马秋诗、周

边饭馆老板徐闯、厨师赵天源下水营

救，4人均不幸遇难。事发一周后，3人

遗体才被找到。晋州市市民自发前往

事发地，在桥上摆满了鲜花。

事发当晚，徐闯、赵天源两人在花

榕稻烤鱼店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正

在收拾店内卫生，忽然听到附近桥头

方向传来呼救声：“有人落水了！”徐

闯、赵天源两人立即从店内冲出，跑

到桥边查看，凭借昏暗的灯光，隐约

看到石津灌渠内有一人正被水流冲

向下游。

眼看落水人员情况危急，徐闯、赵

天源和赶来的一名辅警下水救人。3人

不顾个人安危，先后纵身跳入石津灌

渠，向落水人员游去。时值凌晨，气温

只有零上几度，渠水冰冷刺骨，在施救

过程中，徐闯、赵天源多次奋力靠近拉

拽落水人员，但由于石津灌渠水量大、

水流急，施救环境极其凶险，施救难度

极大，最终，3人因长时间高强度发力，

体力严重透支，不幸被水流无情吞噬，

英勇牺牲。

徐闯在事发地附近经营一家饭店，

是一名退役军人，赵天源是饭店厨师。

徐闯生前的一名战友介绍，徐闯是自己

的班长，2009年12月参军，2021年退

役。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

等功3次。被评为突击专业“中级反恐

特殊人才”，黑龙江总队优秀共产党员，

第二届“最美龙江卫士”，践行强军目标

优秀个人，全军优秀士官人才二等奖，

荣获“武警十大标兵士官”。

徐闯的父亲介绍，徐闯已经成家，

和妻子生育了两个孩子，大的两岁，小

的刚满周岁。

一名参与打捞工作的救援队队员

表示，正值灌溉时期，石津总灌渠水位

较高，水深约4至5米。为了搜救，在当

地有关部门协调下，水位逐渐降低。事

后，一人在事发地下游20多公里处被

发现，直到4月6日，另外3人的遗体才

在事发地下游12公里处被发现。

晋州镇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证实，

在营救落水女子不幸牺牲的3名男子

中，其中一人为该派出所辅警马秋诗。

晋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称，不

只是徐闯，牺牲的辅警马秋诗也是一名

退役军人。

4月8日晚，河北晋州市委政府官

网法委发布《见义勇为公示》，为进一步

弘扬社会正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根据《河北

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条例》和《石家

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

见义勇为确认和保障工作机制的实施

意见》规定，经晋州市见义勇为协会调

查核实，拟确认徐闯、赵天源2人为见

义勇为行为人。

据极目新闻、封面新闻、潇湘晨报等

全红婵遭网暴细节披露
或涉及一个200多人群聊

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贾平凹之女贾浅浅被指涉嫌学术论文抄袭
西北大学已成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程序

近日，西北大学文学院教师、贾平

凹之女贾浅浅涉嫌学术论文抄袭一事

持续发酵。4月9日，其供职单位西北

大学发布通报称，学校高度重视，已成

立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程序。截至目

前，贾浅浅尚未作出公开回应。

此前，博主“抒情的森林”发帖称，西

北大学副教授贾浅浅2014年发表的学

术论文《文学视阈下贾平凹绘画艺术研

究》与4位不同作者的文章存在相似之

处，却未规范标注出处；另一篇论文中关

于贾平凹书法艺术的描述，更是直接复

制了父亲贾平凹1994年评价他人书法

作品的文字，仅做了个别词语的修改。

4月7日，博主“抒情的森林”再次

发帖，称这两篇涉嫌抄袭的论文系贾浅

浅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分拆发表，再

次引发关注。

4月9日上午，记者通过知网等渠

道查询获悉，《文学视阈下贾平凹绘画

艺术研究》一文，系贾浅浅2014年任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时所发表，目前可

正常下载。

据西北大学文学院官网，贾浅浅自

2018年9月任职于西北大学文学院，现

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为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师简历显

示，其近年来主要科研成果包含11篇

论文、2篇著作、1项课题，并于2017年

12月获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诗歌

奖。而上述科研成果中，大多与其父亲

贾平凹相关作品的研究有关。

据了解，贾浅浅还曾因修改简历事

件，引发舆论关注。据媒体报道，在西

北大学文学院的官方网站上，贾浅浅在

西北大学的学习经历由“1998年9月至

2003年7月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

科”修改为“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

西北大学本科”。

4月9日，西北大学官网正式发布

情况通报称，学校已关注到网上关于文

学院教师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

题的相关反映，高度重视并已成立工作

专班，启动调查程序。通报明确表示，西

北大学对学术不端行为秉持“零容忍”态

度，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以维护良好学术声誉和学术风气。

文图据大象新闻、极目新闻、大河报等

贾浅浅生活照


